
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
說明

「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組織規程」(以下簡稱本規程)訂定發布後 ,最

近一次修正係於l12年 l0月 16日 。為配合銓敘部l14年 12月 4日 部法五字第

l145890831l號函示 ,考試院第14屆 第43次會議決議通過 「地方機關職務

列等調整範圍┘,明定縣 (市 )政府所屬一級機關 ,現列 「薦任第八職等

至第九職等┘總核稿秘書 ,改 (增 )置為同列等 「主任秘書」職稱 。配

合前開職稱改置作業 ,於不增加編制員額原則下 ,將 「秘書」職稱改置

為 「主任秘書」,並減列會計室 「專員」職稱 ,改列為科員 ,爰辦理組織

規程暨編制表修正 ,其修正重點如下 :

一、配合將秘書職稱改置為主任秘書。(修正條文第五條 、第十二條 )。

二 、減列會計室專員職稱 ,改列為科員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 )。

三 、配合體例修正並明定本規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。(修正條文第十四

條 )。



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組織規程告r分條文修正草案條
文 照表

說 明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

因「秘書」職稱改置為 「主

任秘書」,爰配合修正。

第五條 本局 置主任秘書
、科長 、分局主任 、審核

員 、股長 、電子作業管理

師 、稅務員 、科員 、稽查

、助理稅務員 、辦事員 )

書記 。

第五條 本局置秘書 、科長
、分局主任 、審核員、股

長 、電子作業管理師 、稅

務員、科員、稽查 、助理

稅務員 、辦事員、書記 。

刪除 「專員」職稱文字。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 ,置
主任 、科員、辦事員,依

法掌理歲計 、會計及統計

事項 。

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 ,置
主任 、專員、科員、辦事

員,依法掌理歲計 、會計

及統計事項 。

第十二條 局長請假或不
能執行職務時 ,由 副局長

代行 ,副局長因故不能代

行 ,由秘書代行 。秘書且

生因故不能代行墮 ,依第

四條所列單位 主管順序

代行之 。

一 、同第五條 。

二 、配合現行實務作法 ,將

本條後段刪除 「順序」
二字 ,並酌作文字修正

第十二條 局長請假或不
能執行職務時 ,由 副局長

代行 ,副局長因故不能代

行 ,由 主任秘書代行 。主

生秘書因故不能代行 ,由

第四條所 列單位 主管代

行之 。

配合體例修正 ,並明定本規

程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 。

第十四條  本規程 自中華
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十

六日施行 。

本規程 中華民國○年○

月○日修正之條文 ,自 一

百十五年二月一 日施行 。

第十四條 本規程 自中華
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十

六日施行 。



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第一條  本規程依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。

第二條  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(以下簡稱本局 )依法辦理苗栗縣各項地
方稅稽徵業務 ,並執行中央機關委尹力辛事項 。

第三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 ,承縣長之命 ,兼受財政部之指揮監督 ,綜
理局務 ,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。置副局長一人 ,襄理局務 。

第四條 ,本 局設下列科 ,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:

一 、土地稅科 :掌理田賦 、地價稅 、土地增值稅之稽徵及工程受

益費之經徵等事項 。

二 、戶方屋稅科 :掌理戶方尸至稅 、契稅 、娛樂稅之稽徵等事項 。

三 、牌照稅科 :掌理使用牌照稅 、印花稅 、特別稅之稽徵及單照

管理 、查緝漏稅及其他地方稅之稽徵等事項 。

四 、資訊科 :掌理課稅資料處理 、資訊設備維護 、系統執行 、稅

款劃解 、退稅等事項 。

第五條

五 、法務科 :掌理各稅違章審理 、裁罰 、復查 、行政救濟 、欠稅

及欠繳罰鍰之移送執行等事項 。

六 、企劃服務科 :掌理企劃 、研究發展 、管制考核 、納稅服務 、

法令宣專、各項地方稅稽徵之複核 、抽查及內部業務檢查 、

管制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之事項 。

七 、行政科 :掌理文書 、檔案 、庶務 、出納等事項 。

本局置主任秘書、科長 、分局主任 、審核員、股長 、電子作

業管理師 、稅務員、科員、稽查 、助理稅務員、夢力辛事員、書記 。

本局設竹南分局 ,掌理竹南鎮 、頭份市 、三灣鄉 、南ㄏ土鄉 、

造橋鄉等五鄉 (鎮 、市)各項地方稅稽徵業務 。

本局設會計室 ,置主任 、科員、辦事員 ,依法掌理歲計 、會

計及統計事項 。

本局設人事室 ,置主任 、科員 ,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。

本局設政風室 ,置主任 、科員 ,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。

本局各科及分局之人數達十人以上者 ,得分股乎力辛事 。

第六條

第七條

第八條

第九條

第十條



第十一條

第十二條

第十三條

第十四條

本規程所列各職稱李官等職等及員額 ,另 以編制表定之 。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 ,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。

局長請假或不能執行職務時 ,由副局長代行 ,副局長因故

不能代行 ,由 主任秘書代行 。主任秘書因故不能代行 ,依第四

條所歹寸單位主管代行之 。

本為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局擬訂 ,報請苗栗縣政府核定 。

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施行 。

本規程中華民國0年0月 ○ 日修正之條文 ,自 一百十五年

二月一 日施行 。



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修正草案
職 稱 官    等 職 等 員  額 備 考

局 長 簡  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

副  局 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班 秘 書 薦  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科 長 薦  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七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分 局 主 任 薦  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審  核  員薦  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

股 長 薦   任 第七職等 十八

電 子 作 業 管

班且        當中
薦   任 第七職等

稅  務 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十九

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稽 杏 委   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9ˋ╰ 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。

助 理 稅務 員委   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一

辦  事  員委   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

書 言己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

會

計

室

主   任 薦  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科  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辦 事 員委 住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

人

事

室

主  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科  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政

風

室

主   任 薦  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科  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。

合 計 一 二 五

附註 :本編制表所列職稱 、官等職等 ,應適用 「丁 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」之規定 ;該職務列等表

修正時亦同 。



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修正 案對照表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明說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一 、秘書職稱改

置為主任秘書
二 、職等修正為

薦任第八職等

至第九職等 。
三 、依體例酌修

備考欄文字 。

減

增減員每

增

至 第 九

職等 。

稱

等

暫

職

官

等

。

本

之

職

列

稱

等

暫

職

官

等

。

本

之
職

列

備  考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︳。

總 核 稿

秘書 ,列

薦 任 第

八 職 等

七

四

十八

=十九

員   額等職

第十職等至第十

一職等

第九職等至第十

職等

第上職等至第▲

職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

職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

職等

第七職等至第八

職等

第七職等

第七職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

薦   才王

薦   住

薦   住

薦   在

或

任

任委

薦

官   等

簡   任

至

任

任薦

簡

薦   任

薦   任

修正前

職  稱

局   長

副 局 長

秘  書

科  長

分 局 主

任

審 核 員

股  長

作

理

子

管

師

電

業

稅 務 員

備    考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列
c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十八

二十九

員  額

七

四

等職

第十職等至第十一

職等

第九職等至第十職

等

第⊥職等至第犮職

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職

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職

等

第七職等至第八職

等

第七職等

第七職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

等至第七職等

委任或

薦 任

官 等

簡 任

薦任至

簡 任

薦 任

薦 住

薦 任

薦 任

薦 任

薦 任

修正後

職   稱

局   長

副 局 長

主任秘 書

科   長

分 局 主任

審 核 員

股   長

電子作 業

管 理 師

稅 務 員

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減列專員 1人改列

科 員 1人 。

減列專員 1人改列

科員 1人 o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1

1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內四人

得列薦

任第六

職等 。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少╰

二十一

四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

第四職等至第五

職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

職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

職等

第一職等至第三

職等

第入職等至第九

職     等

第 七 職  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

職     等
第八職等至第九

職     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

委 任 或

薦   住

委   任

委   任

委   任

委   任

科  員

稽   查

助 理 稅

務  員
辦 事 員

書  記

主 任

專 員

科 員

辦事

員

主 任

科 員

會

計

室

人

事

室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內四人得列

薦任第六職

等 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!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?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少\

二十一

四

四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

等至第七職等

第四職等至第五職

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職

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職

等

第一職等至第三職

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職

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

等至第七職等

第三職等至第五職

等

第八職等至第九職

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

等至第七職等

委任或

薦 任

委  6王

委  任

委  任

委  在

薦 住

委任或

薦 住

委  在

薦 任

委任或

薦 任

科   員

稽   查

助 理 稅 務

員

辦 事 員

書   記

主  任

科  員

辦 事 員

主  任

科  員

會

計

室

人

事

室



未修正 。

未修正 。

會計室原 留任股

長已於 114年 3月

17日 自願退休在

案 ,酌作文字修

正 ,刪除 「一 、」

「二 、編制表所列

會計室專員 ,由 留

任職務列等相當

職務之原職會計

室股長出缺後改

置 。」

l1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j。

本職稱

之官等

職等暫

歹心。

附註 :

一、本編制表所歹︳職稱、官等職等 ,應適用 「丁、地方機
關職務列等表之五」之規定 ;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
同 。

二 、編制表所列會計室專員 ,由 留任職務列等相當職務之

原職會計室股長出缺後改置 。

一二五

第八職等至第九

職     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

合 計

主 任

科 員

政

風

室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!。

本職稱之官

等職等暫

歹心。

附註 :本編制表所列職稱 、官等職等 ,應適用 「丁 、地方機
關職務列等表之五」之規定 ;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

同 。

一二五

第八職等至第九職

等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

等至第七職等

合 計

薦 任

委任或

薦 住

主  任

科  員

政

風

室


